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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的关键问题

林　卡　吴　昊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慈善行为既出自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同情的善良意志，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也是整个 社 会

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事业的发展既受到 政 府 鼓 励 和 推 进，也 需 要 全 社 会 民 众 的 积 极 参 与。目 前，官 办

慈善组织在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支配作用），但近日诸多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这一

体制遭到许多批评，并使慈善议题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既要

考察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所 起 的 作 用，更 要 思 考 如 何 调 动 社 会 组 织 和 广 大 民 众 的 积 极 性 来 共 同 参

与。分析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 考 我 们 如 何 推 动 民 间 慈 善 和 私 人 慈 善 活 动 的 发 展，使 慈

善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关键词］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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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ｕｓ，ｗｉｔｈ　ａ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Ｔｈｅ　ＮＧＯ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ｒ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一、导　言

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

改善，中国慈善事业在近十年来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社会事件的推动之下，慈善事

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开始迈入“高速成长期”。例如，就慈善组织的发展而言，从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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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慈善组织由几乎空白发展到目前的近三十万家①。全国民政系统收到的捐赠款物在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０５年期间只有２８４亿元［１］，但这一数据在２００９年一年就达到了３３２．７８亿元［２］。当然，伴随着

慈善组织的增多和慈善捐赠数额的增长，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日渐暴露。特别

是在２０１１年６月份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激起了人们对慈善问题的广泛讨论。人们对于慈善款项

使用的透明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行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以深圳市为例，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的一个月中，市红十字会获得

的慈善捐款总额锐减百分之九十［３］。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对我国慈善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一些人认为，中国

文化强调私人慈善倾向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４］；也有人认为慈善问题的关

键在于制度设计；还有人认为慈善立法的缺失是造成慈善组织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包括慈善组织的

登记运作、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慈善捐款的使用等方面［５］。与这些讨论相适应，在中国慈善

事业的发展方向上，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推动和给予的政策优惠上，另一些人则倡导增强慈

善组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６］，也有一些人提出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等。这些讨论涉及政府对慈

善组织的规制制定和监管责任，更涉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公众的反应以及社会道德

环境等因素。

在对慈善事业的各种讨论中，价值基础、体制运作和政策导向是三大核心问题。在价值基础方

面，慈善行为的采取取决于人们对慈善观念的理解。杨方方指出，人的慈善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人

的慈善行为［７］。黄丹和姚俭建强调，发展慈善事业首先是一个价值观及其普及的问题［８］。范丽珠

也强调，文化、伦理和社会规范因素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深层因素［９］。而且慈善事业不仅仅是

个体的慈善行为，更是与社会体系和制度设定相关。人们的慈善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体系和制度

背景中发生的。因此，讨论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离不开对社会体系和背景的讨论。这些制度特征

也影响着人们的慈善意识和价值判断。另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也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推

进。政府发展慈善事业所设立的导向和政策措施也会对制度的运作和转变起重要作用。

本文对慈善问题的研究将聚焦于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本研究建立在两类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一是网络在线问卷调查的资料，二是通过个案访谈获得的经验资料。前者反映了一般社会公众对

慈善问题的看法②，后者可以帮助我们探究相关状况的成因。个案访谈中，访谈对象包括公益慈善

事业的管理机构、慈善组织本身、进行捐助活动的个人和企业、慈善捐款的接受方（福利机构和个

体），以及大众传播媒体 和 普 通 民 众 等 各 方 人 士 与 组 织③。调 查 问 题 包 括 普 通 民 众 参 与 慈 善 的 意

愿、大众媒体对慈善行为的引导推动、企业参与慈善的动因、慈善组织面临的公信力危机、政府相关

部门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等。这些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是什么原因推进（或阻碍）人们去投入公

益慈善活动，从而为我们的政策分析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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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同时，全国县级及其以上的慈善会到２０１０年已发展到 一 千 六 百 多 家，比２００７年 的 七 百 多 家 增 长 了 一 倍 多。参 见 范 宝 俊

《慈善组织建设和慈善事业的 发 展》，载《慈 善 杂 志》２０１０年 第３期，第１页。［Ｆａｎ　Ｂａｏｊｕ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Ｃｈａｒｉｔｙ，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１．］
本研究所采用的网络在线调查问卷包括：《国内社会捐赠慈善事业现状调查》、《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及发展的调查问

卷》和《关于“慈善事业真正做到‘助’人了吗”的调查问卷》。第一 份 问 卷 出 自“知 己 知 彼 网”的 在 线 问 卷 调 查 平 台，另 两 份

问卷来源于名为“问卷星”的在线问卷网站。第一份问卷有８０人参与，第二份问卷有８９人参与，第三份问卷有４７人参与，

共计２１６人参与。由于在线调查的参与对象是无标签、无区域限制和无特定对象的“匿名”大众，因而它能够以随机的方式

反映出被调查对象对问题的真实看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访问了浙江省民政厅的社会福利处和 福 利 企 业 管 理 部 门、浙 江 省 慈 善 总 会、浙 江 省 残 联、《青 年 时 报》

记者、若干福利机构（包括浙江省孤独症智障儿童康复训练中心、杭州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等）以及街头公众。



二、道德动机的缺乏？———从价值观念看慈善行为的现状

慈善事业与人们的捐赠行为密切相关，受道德因素（互助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宗教因素（宗

教所提倡的利他、奉献、博爱与救人救世的精神）以及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１０］。慈善事业的展开

是社会行动，但也与个人的慈善行为相关，因而对慈善事业的研究绝不能忽视个体层面的原因。蔡

勤禹认为，慈善意识出自“对人类的普遍的爱”，是一种对人进行帮助的心理需要的反映［１１］。因此，
有关慈善问题的讨论要从慈善意识着手。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应从慈善文化入手考察慈善行为的

价值基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慈善观念往往与“业报”观念相联系［４］，促使人们在互惠主义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私人慈善的活动。对此，一些人评论说，这一互惠主义的传统会妨碍人们对慈善事业的

普遍参与［１２］。
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关键问题的讨论中，一些人抱怨慈善理念目前在社会上仍比较缺

乏，人们对于慈善事业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大多数人还没有树立起慈善是公民的义务的观念，尚未

形成人人关注慈善事业的氛围。例如，徐永光把目前公众的慈善意识薄弱作为阻碍慈善发展的基

本因素之一［１３］；孙立平等人在研究“希望工程”的筹募活动中也发现，社会公益意识淡薄这一因素

阻碍了人们进行慈善活动的积极性［１４］。也 有 人 指 出，中 国 每 年 募 集 到 的 慈 善 款 物 只 相 当 于 当 年

ＧＤＰ的万分之五，这与美国和日本等国慈善机构掌控着约占ＧＤＰ的８％到９％的慈善资源相比，
差距很大［１５］。这些观察都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还十分有限，人们的公益慈善观念

还十分缺乏。
尽管如此，通过调查资料，我们也看到民众的慈善观念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在我们所采

用的在线问卷的调查资料中，有７４％的人认为“慈善不应是富人的施舍，而应成为每个人的爱心体

现”，有６８％的人认为“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是社会文明的标志”，５６％的人认为“慈善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慈善不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文化”。这些数据反映了人们对慈善问题的认识已经从富

人对穷者施舍的意向转为公民的责任和人人都应参与的爱心活动。当然，在这些问题的调查中我

们也看到，对于“慈善只在于奉献，不求回报”的选择少于一半（４９％），认为“慈善活动绝不是富翁们

的专利”的为４３％，认为“人人可慈善，人人享受慈善”的为３７％。这表明人们在上述问题上的认

同率还不高。但总的来说，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慈善观念正向着有助于公益慈善的

方向发展。
然而，当调查涉及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采取的慈善行为（特别是慈善捐款行为）时，反差则十

分明显。在 对“您 有 过 几 次 主 动 性 的 慈 善 捐 赠 行 为”的 回 答 中，有３１％的 人 选 择１次 也 没 有，有

１０％的人选择了１次；在评价自己的慈善捐款经历上，有８６％的人表示只是“偶尔”参与捐赠；在对

“当您捐助慈善机构或个人时，一般捐助多少钱”的回答中，有６１％的人选择捐１０—１００元，有１４％
的人选择捐１０１—５００元。这些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人们采取的主动捐款行为十分有限，尽管在

被问及“当不相识的人遭遇困境急需用钱时，你是否会捐款”时，有７２％的人表示会捐款。由此，我
们有必要了解阻碍人们进行积极捐款的原因，或者说为什么人们的慈善理念和他们所采取的慈善

捐款行动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得到反映。在调查期间，我们参加了由浙江电视台在杭州吴山广

场举办的“彩虹计划大型公益助学行动”，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一现场助学活动。在这些人中，有的从

外地专程赶来参加此次活动，有的向该活动匿名捐赠数万元以支持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也有许多

人在现场签署赠款合同帮助贫困儿童教育（最多的捐助者与三十多个贫困孩子结对帮助），表现出

了很高的慈善意愿和参与热情。但在调查中我们也注意到，捐赠者对捐款接收者反应的期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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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抱怨说，他们给予生活困难的求学儿童的资助在平时得不到任何反应；只有在向他们要求继续

捐助时才会主动重新联系。这种呼声反映出传统的基于个人行动的私人慈善面临着种种问题，因

而强化公益慈善而不是私人慈善应当是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由此，我们对慈善的讨论要从个人层面推进到社会层面，从私人慈善转向社会公益慈善。在现

代公益慈善事业的进行中，慈善组织或机构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组织者、运作者和经营者，人们的公

益捐助活动大多要通过社会机构来进行。但问题是，目前中国许多公益慈善机构面临着信任危机，
使人们不愿意把慈善捐款委托这些机构去经营，也使人们行善的意愿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去表达。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对民众慈善意愿的讨论推展到有关慈善组织机构的讨论，以回答我们所设立的

研究问题：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人们慈善愿望的有效实现？在现有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指责慈善组

织／机构缺乏公信力，其运作缺乏透明度，并把这些组织因素作为关键问题。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

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三、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组织因素

与以往的私人慈善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公益慈善的理念倡导捐赠者与受助者分离的原则，因而需

要有专门的组织和机构来具体运营和推进。由此，慈善机构的活动是否能体现捐助者行善的意愿，达
成助人的成效，就成为人们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基本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认识，人们强调慈善组织

的生命力在于其公信力［６］，因为没有公信力就缺乏捐赠者，缺乏人们的参与，慈善事业就难以得到

发展。为了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有必要增加组织运作的透明度，使捐助者了解捐款的使用流

向、目的、受益者、运作和管理成本、资金使用效率、监督评估等各方面状况。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近
期被社会媒体曝光的种种事件（包括“郭美美事件”、“黄河母亲塑像事件”等）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

响，使人们对于慈善组织的公益性、透明性、可信赖性产生怀疑，并影响到人们对慈善的看法。特别

是“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风波，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慈善领域的质疑。有学者指出，郭美美所带来的

这场问责风暴不仅仅是针对红十字会一家的事情，实际上是对整个慈善领域的挑战和冲击［１６］。
民众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这种质疑也反映在我们所采用的调查资料中。在对 “你对中国的慈

善机构的信任度有多高”这一问题的回答中，５７％的人表示不太相信；７０％的人表示在“郭美美事

件”曝光后不会再向红十字会捐款，并且有７４％的人“曾 经 怀 疑 过 红 十 字 会 对 捐 款 的 用 途”；对 于

“红十字会想要改变如今不被信任的现状，你认为它最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有８５％的人选择了

“加大透明度，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钱用到哪里”；当问卷问到“影响您做慈善活动的原因是什

么”这一问题时，有５０％的人选择了“对善款的用途不放心”；有５６％的人认为“捐赠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在于“捐款不能有效到达受助人”。当然，捐款使用的透明度只是所讨论问题的一个方面。根

据调查资料，人们在回答“当前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一多项选择题时，除了“慈

善运行缺乏透明度”这一选项之外（８２％），也有７３％的人选择了“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７１％的人

选择了“救助过程缺乏透明度”，６７％的人选择了“组织建设不规范”，６４％的人认为是“缺乏相应的

机制建设”，６０％的人选择了“慈善系统的自律性不强”。
以上调查资料表明，人们在讨论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时，有许多问题也涉及慈善组织的管

理有效性、自律性和自控能力，以及组织运行过程等组织因素。针对这些问题，一些人主张要为慈

善组织设立标准、制订规范、加大管理力度，也有人建议用强化立法的手段来加强组织管理，包括要

求慈善组织加强信息披露、强化监督机制、设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强化政府监管力度［１７］。
当然，采取立法和行政的手段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组织管理问题仍然是个疑问。徐永光认为，从国际

比较来看，中国的慈善立法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但这些立法并未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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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问题①。为此，我们要探究产生这些问题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慈善组织的运作为什么可以不

透明，甚至黑箱操作？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为什么如此脆弱？如果我们仅仅聚焦于慈善组织运作的

透明度问题，就很可能只看到表面现象。

要从根本上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势必要对这些慈善组织运作的特点及其成因展开更为深入

的讨论。在中国的公益慈善体系中，慈善组织可以分为官办机构／组织和民间组织两类。官办慈善

组织包括各种准政府机构，例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其资金来源中有许多

来自公共财政，具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如我们在对浙江省慈善总会和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

中所看到的，当 “郭美美事件”引发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并导致民间私人捐款和社会组织的

捐款大幅度下滑时，这些组织的运作并未受到较大的冲击。这是由于此类组织的许多经费来自于

公共财政，也受到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对于这些机构来说，提高经费使用的透明度

并非易事，因为其费用的来源和使用状况十分复杂，既有来自政府的拨款，也有民间捐款；既有用于

慈善的，也有用于社会管理的（具有社会管理功能）。同时，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官方属性和职能，社

会组织和机构及其民众对它们也很难进行有效监督和监管。

就民间慈善组织而言，根据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的相关规定，这些组织都要求有挂靠单位，因而

多数民间慈善组织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目前，我国对慈善组织实行的是“分级归口双重管理体

制”②，要求民间组织不仅要在民政部门申请注册，还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作为挂靠单位③。这

种组织形态一方面可以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渠道去获取资源，依靠“体制内”和“体制外”的

两种资源去展开慈善活动；但在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同时满足“社会”和“政府”的双重需求，在运作上

会受到“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二元结构的双重支配。

一个难以避免的消极结果是，双重管理体制使慈善组织存在两个甚至多个监管部门。监督主体

的混乱常常会造成多重管理，束缚这些民间组织的手脚，也会造成管理低效，甚至政府监管不足的问

题。由于多数民间慈善组织是非公募的，使用自有基金，因而很难满足“透明”运作的公众要求。这就

招致人们对这些慈善组织的活动具有个人或组织自身动机的质疑，拷问其行为的道德动机，要求它们

增强运作的透明度，从而增大了对这些组织的怀疑性和社会压力。这对慈善活动造成一种不利氛围，

使人们在许多场合只能进行低调慈善或匿名慈善，而那些实行高调慈善的行为常常为人们所诟病［１８］。

四、对问题症结的分析：官办慈善的格局及其消极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以及组织运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中国慈

善体系的制度特征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许多问题是由官办慈善体系的特征造成的。在这一体

７３１第４期 林　卡　吴　昊：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①

②

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 永 光 就 认 为，近 些 年，国 内 的 公 益 慈 善 机 构 越 来 越 多，政 府 介 入 的

也越来越多，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比如，基金会收到的钱 都 要 交 回 到 政 府 手 里，表 面 上 看 钱 是 集 中 了，但 是 说 不 清 楚 公

众捐赠的钱花在哪里了，这对公众的捐赠热情是一种挫伤。参见李铁柱、程丁《慈善界“大佬”徐永光：中国慈善的未来 在

于回归民间》，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ｊｃｒｂ．ｃｏｍ／ｊｘｓｗ／２０１１０８／ｔ２０１１０８２７＿６７６０１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Ｌｉ
Ｔｉｅｚｈｕ　＆Ｃｈｅｎｇ　Ｄｉｎｇ，″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Ｘｕ　Ｙｏｎｇｇｕ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０８－２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ｊｃｒｂ．ｃｏｍ／ｊｘｓｗ／２０１１０８／ｔ２０１１０８２７＿６７６０１７．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１２－２０．］
“分级”指的是我国对慈善机构实行的是四级登记管理；“归口管 理”指 的 是 慈 善 机 构 统 一 由 民 政 部 门 登 记；“双 重 管 理”指

的是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对慈善机构及其工作进行管理。

高宇 宏《中 国 慈 善 事 业 运 营 管 理 模 式 研 究———以 Ａ慈 善 组 织“彩 虹 计 划”为 例》，北 京 交 通 大 学２０１０年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Ｇａｏ　Ｙｕｈｏｎｇ，″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ｒｉｔｙ：′Ｒａｉｎｂｏｗ　Ｓｃｈｅｍｅ′ｉｎ　Ａ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Ｄ．Ｔｈｅｓｉ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制中，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民间组织没有多少能力进行自主选择，基本上处于“拾遗补缺”的

地位［１９］。事实上，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十分强大。它不仅是许多慈善

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参与者和管理者，甚至是许多公益慈善组织背后的操纵者［５］。这一官办慈

善体制一方面使政府积极地介入和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并成为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一

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也使民间慈善组织边缘化，并形成许多负面效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

一方面肯定官办慈善在推进慈善事业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对这些慈善机构所开

展的慈善项目运作怀有不信任感。人们不仅要求这些官办慈善组织对捐款状况和善款的使用要更

加透明，也希望这些组织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等），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捐款收集的单

位。为了对这一体制的运作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我们有必要对这一体制所具

有的各种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进行分析，以便寻找问题的症结，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功能上说，官办慈善体系容易强化官办慈善组织所具有的管理职能而非服务功能，从而容易使

这些组织把慈善事业看做是一种政府事务，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来推进［２０］（只有当重大灾害如汶川

地震的发生，这些机构才会以非常规的方式来投入募捐活动）。同时，由于官方机构所组织的慈善活

动是进行慈善的主要渠道，这也会使民众有意或无意地把进行慈善活动归置为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民

间的责任。而且在募捐时，官办机构也容易采取命令的方式来进行，从而违反了慈善活动的本性。例

如有报道说，近日湖南某县发文要求教师每天捐一元钱，而且这一活动已经搞了几年了。按照此类

做法，“捐款”就变成工资单上的固定项，使教师被迫缴纳“捐款”，从而违背了慈善的本意。
事实上，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捐献者的个人意愿和人道主义动机，也需要各种慈善组

织具有使命感去推进，而不仅仅是充当官办慈善的执行者。但在官办慈善的体制下，人们常常把慈

善捐款看做是例行公事或完成上级的任务，从而丧失了慈善活动所具有的道义热忱。例如一名在

校大学生说，她所参加的慈善活动几乎都是学校组织的慈善捐款，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完成单位的任

务，并非出自个人的本意。我们在对杭州市民的调查中也了解到，他们参与慈善活动大多是通过所

在单位的工会组织慈善捐款的集体活动。这种官办慈善的做法弱化了人们参与慈善事业的意愿，
容易使慈善事业的进行失去激情和灵魂。

另外，在官办慈善的背景中，官办慈善组织由于具有政府的组织力量和财政的支持而十分强

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空间的挤压。例如从捐款流向上看，根据《人民日报》
的报道，在民政部２０１０年 收 到 的 慈 善 捐 款 中，近 六 成 捐 款 流 入 政 府、慈 善 会 及 红 会 系 统 中，只 有

１．３％的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福利院；而在这１．３％的捐款接收部门中，
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２１］。因而，民间慈善组织得以发展的财务能力十分有限。这种官

办慈善体制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影响也可以从目前的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组织在慈善体系所占的

比重反映出来。由于非公募基金的资金大多是该组织自有的，没有权利在社会上进行公开募捐，因
而此类组织大多是民间慈善组织。

根据统计数据，２００５年全国非公募基金的数量仅有２５３家，到了２００９年快速增长到８４６家。
但与公募基金会的９９１家相比（２００９年），非公募基金的数量仍然较小［２２］２３６。当然，我们并不否认

有许多未能登记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存在。正如我们在“希望小学”、“母亲水窖”①等民间慈善

活动中所看到的，有许多从事民间慈善的草根组织积极参与到政府倡导的公益慈善活动中。尽管

如此，中国目前登记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与实际的需求量相比仍然太少，而且也有一些民间

慈善组织因各种限制而难以登记注册。这些情况的存在都与官办慈善的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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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母亲水窖”是一项集中供水工程，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的慈善项目，重点帮助西部地区老百姓特别是

妇女摆脱因严重缺水带来的贫困和落后。



然，要推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其症结问题就在于如何缓解由官办慈善体制所带来的弊病和

如何推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五、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导向和政策推进

中国官办慈善体系是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培育形成的，有其历史原因。新中

国建立以来，政府把慈善事业作为政府办理的事业，其费用由政府财政拨款，很少接受民间各界捐

助。由于慈善事业和相关活动的直接组织者是政府，这就制约了民间慈善组织和团体的发展。而

且在国有企业占全国经营单位的绝大部分比重的情况下，即便是来自企业的捐款也具有公共资源

的性质，而真正来自民间的慈善捐款资源十分有限。这种情况在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才开始

发生变化，特别是在１９９４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许多与慈善

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政府对慈善机构和捐赠行为进行政策鼓励。这一发展进程在２００８
年（由于大雪灾、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刺激）以后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从而逐渐地使民办

慈善问题浮上台面，成为公众讨论的议题，并发展到今天演化为民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议题。
但客观地说，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福利事业的发展中，官办慈善所造成的问题在以往并不突出。

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的总量较小，可获得的福利资源较少，社会捐赠的总额也小，因而用于发展慈善事

业的资源大多来自于公共渠道。但在经济发展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民间慈善资源不断增多，对社会慈善事业的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增大。在此情况下，官办慈善所具有的

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并对发展民间慈善组织构成了一定的阻碍。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行公益慈善事业

的发展，对慈善事务进行积极干预，进行了许多努力，但这些努力的总体效果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官

办慈善的体制。由此，对官办慈善体制现状的批评和讨论已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而引起社会的

热议。这些讨论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如何缓解慈善组织所面对的批评声，更涉及中国慈善事业的

发展所应具有的方向。我们要以基本观念的改变为起点来思考相关问题，并采用政策措施加以改进。

首先，我们对于慈善事业的性质要有明确的认识。慈善事业不是政府社会救济功能的延伸，因
为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责任，其救助的资源来源于公共财政；而慈善则是民间的责任［２３］，是人们基于

其内在的道德动机所采取的行为，其资源来自于社会组织和大众。我们必须立足于这一前提才能

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导向进行深入的讨论。其次，慈善捐款不是政府的税收，不能被强征，必须

是志愿性的。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消除源自官办慈善体制的诸如捐款分摊等“被慈善”的做法，消
除民众对官办慈善的反感。在此问题上，一些人尖锐地批评说，强制捐款是对社会文明与和谐的一

种伤害，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慈善捐款被当做政治任务摊派，一些人用公众捐款来赚取工作政绩，对
捐款的用处也缺乏对“捐款人”的交代。对此，一些媒体呼吁，慈善捐款不能为谋取名利的利欲所绑

架，更不应被政绩所强迫［２４］。

在明确了这些基本观念后，我们也要在政策层面上进行推进。本研究表明，在大众媒体中所讨

论的许多有关慈善组织的问题（透明度、组织管理的有效性等），其症结在于官办慈善的体制。要推

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就要进行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化，由目前对慈善组织的直接

领导甚至背后操纵（显化的或潜在的）转变成引导者、支持者、监督者的作用①。政府要承认慈善组

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和自主权利，大力培育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在财政上支持这些组织的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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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晓红《我国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瓶颈分析及模式选择研究》，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０７年硕士学位论文。［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Ｄ．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为其发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优化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环境。同时，也要弱化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

色彩，使官办慈善组织在慈善事业中所处的“垄断”地位转化为多方参与的格局。在对民间慈善组

织的管理中，要注重从对这些组织的“管”、“控”转向“放”和“促”。
其次，对慈善组织来说，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官办慈善组织

仍将发挥主要作用。但我们也要大力推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鼓励私人慈善的发展，并逐步把私

人慈善引导到社会慈善的渠道中来。为此，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立法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改进。目前，
民间慈善组织建立、注册和登记的双重管理制度提高了民间组织注册登记的门槛，使许多草根组织

由于达不到注册标准而无法获得合法身份，难以开展慈善活动。对此，一些学者批评现有的法规对

基金会成立和发展约束太多［２５］。针对这一困境，近年来一些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变通使用《社团

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便给予社会组织以

更大的生长空间［２６］。这些变化有利于培育扶持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鼓

励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所制定的各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也要广为人知（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

企业负责人表示不了解有关慈善捐款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和获得的途径），而且许多鼓励慈善活动

的政策力度很小，也常常不能够到位［２７］，起不到鼓励作用。为此，要推进这些政策领域的发展，使

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并加大政策力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当然，在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中，我们不仅要鼓励其成长，也要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对其进行有

效监管，同时通过第三方评估的方式来保证评估审计的客观真实。这些措施可以防范慈善机构成为

准政府机构，强化慈善组织的公信力［２８］，也可以避免这些机构成为个人或组织牟利的手段。与此同

时，也要扩展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空间，通过促进“社会企业”理念的发展，增强民间慈善资源的供给。
目前，“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中国流行困难［２９］，大力介入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企业、公司和商业机

构还不够多。为此，我们要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打破公益事业与商业／企业事务（作为商业或营利组

织部门）之间截然划分的假设，从企业和营利部门为公益慈善事业获取推进发展的资源。
总之，发展慈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政府组织、社会公益团体、民间力量和个人的积极

投入。这一事业的推进需要有立法的保障和政策鼓励，更需要来自于民间社会的热情。要改革现

有的官办慈善体系，明确政府在其中该起的作用，培育和强化民间慈善团体的力量，培育公司和企

业的慈善活动行为，通过大众媒体去影响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提升人们捐款的意愿。在这些方面

的工作中，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上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改进方法，寻找解决诸如捐款管理透明度等问题的途径，打破目前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

境，形成全新的发展格局。这一发展也要致力于促使民间慈善事业与官办慈善相互补充，公益慈善

事业和私营企业相互携手，从而推进我国慈善事业的总体发展态势。

（本文的初稿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及其关键问题》曾在浙江省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

社会保障研究会议上宣读，本文是该文的改写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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